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渌财通〔2023〕6号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的通知》要求，我单位组织资金使用业务股室或二级机构，以及系统内各单位财务人员，对我单位2022年预算项目资金使用开展绩效自评工作，自评工作开展时间自2023年3月31日至2023年4月14日。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年初区级预算255.29万元，全年各级财政预算1954.005万元（26.0534万人*75元/人），补助资金已于2022年12月足额拨付到位，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该项目资金全部拨付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于其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执行率10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年公卫支出总计为 2475.18 万元，超出资金拨付部分以医疗收入弥补公卫亏损。镇级公卫支出小计 1692.63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含社保） 1445.42万元，专用材料29.52 万元，劳务费47.92 万元，办公费 15.70 万元，印刷费 39.18万元，水电网络费38.95 万元，下村差旅费 24.79万元，其他公用开支51.15万元；村级公卫开支小计 782.55 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无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情况。年初，区级制定并下发《株洲市渌口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点制考核和资金分配实施方案》(渌卫联〔2022〕6号)。各基层医疗机构结合实际，均认真制定了镇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点制考核和资金分配方案》,明确镇、村两级目标任务，签订购买服务协议书。彻底打破了按常住人口核算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方式，牢固树立“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打破“吃大锅饭”的工作思想。持续完善绩点制考核和资金分配使用办法，及时足额将项目资金拨付至基层医疗机构，实现项目资金拨付及时到位率100%。分别将60%、40%的项目经费拨付至镇(中心)卫生院、村卫生室，确保镇、村两级项目资金合理分配。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全区累计建立电子健康档案280306份，电子健康建档率达107.58%,全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开放280306份，居民已查阅档案197352人，健康档案使用率70.41%;全区家庭医生签约人数103432人，签约服务覆盖率39.70%;全区孕产妇总数1677人，孕产妇健康管理1656人，健康管理率98.75%,产后访视率99.52%;0—6岁儿童总数15355人，0—6岁儿童健康管理14946人，健康管理率97.34%,新生儿访视率97.73%;65岁及以上老年人46238人，健康管理33350人，健康管理率72.13%;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3.17万人(目标任务1.898万人),规范管理人数2.6万人，规范管理率82.08%;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1.02万人(目标任务0.68万人),规范管理人数0.85万人，规范管理率83.84%;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1384人，有效管理1382人，有效管理率99.86%。肺结核患者管理149人，有效管理148人，有效管理率99.33%。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居民日常健康管理的费用负担。
（2）社会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居民健康意识，改变了不良生活方式，逐步树立起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及慢性病的发生和流行；建立起维护居民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对于提高居民健康素质有重要促进作用。
[bookmark: _GoBack]（3）可持续影响效益：通过工作人员对项目的宣传，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政策内容理解得更为深入，会更加主动地选择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将会得到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督促基层医务人员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可持续地发挥服务效益。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在95%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组织管理方面。一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运行管理有待进一步提升，受疫情影响部分基层医疗机构日常工作未按时间节点有效落实；二是镇级绩点制考核方案有待完善，个别单位绩点制考核方案可操作性不强，标准设置不合理；三是存在的问题整改落实有待加强，针对上级考核及日常工作督导中存在的问题，未及时整改落实；四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有待进一步加强。
2.项目执行方面。居民健康档案：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常住人口数调整为260534人。全区累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280306份，建档率达107.58%,健康档案清理工作进度缓慢。慢性病健康管理：系统核查慢性病管理规范性基本达标，但现场考核发现渌口镇卫生院和朱亭镇中心卫生院，仍存在慢性病患者漏管现象。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病障碍患者体检率偏低。如古岳峰镇卫生院53.6%,渌口镇卫生院64.38%,淦田镇中心卫生院67.2%,龙门镇卫生院68.5%,南洲镇卫生院69%;面访率偏低的有龙潭镇卫生院60%,龙门镇卫生院77.27%。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一是结核病患者健康档案随访记录不规范，未体现分类干预。如古岳峰镇卫生院1例，龙船镇堂市卫生院1例，南洲镇卫生院1例，渌口镇卫生院1例，朱亭镇中心卫生院1例，龙船镇中心卫生院1例，渌口镇城区卫生院1例。二是未进行规范抗结核治疗。如龙门镇卫生院结案患者1例，未按要求完成6-8个月的规范抗结核治疗。三是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不到位。截止11月30日，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41728人，龙门镇卫生院筛查率80%,未达到100%的筛查指标要求。孕产妇健康管理：电话抽查中2名产妇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产后访视，如渌口城区卫生院1人，龙潭卫生院1人。高危孕妇漏管1人，渌口镇卫生院1人。部分单位存在产后补录信息现象，孕期未落实系统动态管理。预防接种：建证建卡，卡证相符率未达标。如古岳峰镇卫生院和龙门镇卫生院，卡证相符率80%,未达到100%的指标要求。
3.服务效果方面。通过开展即时性智能电话调查，发现存在错号、空号或停机现象；档案质量核查存在空项、逻辑错误等问题，重点人群知晓率调查中整体知晓率偏低。
改进措施：
1.高度重视，抓好问题整改。一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重点目标任务要求，统筹兼顾，全面推进项目工作开展，确保居民享受到高效、便捷、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二是要针对问题逐级传导压力。制定整改方案和整改时限，明确具体责任人，及时追踪整改情况，有效提升整体服务能力。
2.强化举措，提高工作质量。一是要加强项目管理。定期开展项目质控，加强档案质量核查，落实真实性和规范性自查。二是要加强业务指导。公共卫生专业机构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业务指导，科学进行健康评价和健康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三是要加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基层医疗机构要充分发挥医防融合作用，将签约服务质量与数量并重，不断提高居民满意度。
3.注重宣教，科学宣传引导。一是要加大项目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活动，针对重点人群开展个性化健康教育，以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居民知晓率。二是重点抓好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加大对高血压，糖尿病等筛查力度，抓好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医防融合工作，科学指导用药，提高病情稳定率。稳妥扩大儿童、孕产妇以及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服务覆盖面，提高健康管理质量，切实增强居民健康获得感。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评价主要采取即时性电话调查、公卫3.0系统核查、日常监测与现场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内容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综合评价和绩点制评价。其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综合评价，评价结果用于年度综合排名和单项排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13项)绩点制评价，评价结果用于年度项目经费的具体核算(详见附件)。《株洲市渌口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点制考核和资金分配实施方案》(渌卫联〔2022〕6号)明确，日常监测占比20%与年度评价占比80%,纳入全年基本公共卫生综合评价总成绩，按照总成绩优秀且排前三名予以奖励；单项成绩排名前五名予以奖励。年度奖励资金达97.7万元，充分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积极性。年度评价结果经各专业组初核，卫健局公卫股复核，基层医疗机构会计核算中心审核，卫健局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审批，及时将项目资金足额拨付到位，充分发挥了绩效评价“指挥棒”的作用。
绩效自评结果将与2022年度部门决算一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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